
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陳蓉慧
電話：(02)7736-5903
電子信箱：sofia223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高(五)字第114013823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衛生福利部114年12月24日衛部醫字第1141671454A號函、114年度人體研究倫理

審查委員會暨受試者保護查核合格名單 附件一 附件二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114年度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暨受試者
保護查核合格名單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4年12月24日衛部醫字第1141671454A號
及同年12月29日衛部醫字第114167200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名單業於衛生福利部網站（http://www.mohw.gov.tw）
公告。有關經衛生福利部查核合格之審查會相關資訊，請
逕至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網站查詢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

正本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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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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